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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教职工运动会“优秀组织奖”评分标准 

 

按以下内容评选“优秀组织奖”，总分排名前 10 名为获奖单位： 

1.体能达标： 

（1）参加人数达到本单位会员数不足 20%的，计 20 分。 

（2）参加人数达到本单位会员数 20%-30%的，计 30 分。 

（3）参加人数达到本单位会员数 30%-40%的，计 40 分。 

（4）参加人数达到本单位会员数 40%以上的，计 50 分。 

2.获得团体总分前 6 名的单位，依次按 20，15，12，10，7，5 

计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